
                        應對反猶太主義的新策略                         

依據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和法律所賦予我作為總統的權力，特此下令：

第1節：目的。 本屆政府一直致力於並將繼續致力於打擊美國及全球的反猶太主義。
2019年12月11日，我簽署了第13899號行政命令，這是我打擊反猶太主義的第一道
行政命令，認定學生，特別是校園內的學生，面臨反猶太主義的騷擾。第13899號行
政命令為執行我國民權法提供了解釋性指導，以確保美國猶太人能像所有其他美國公
民一樣受到保護。前任政府未能全面執行該行政命令，導致其效力實際上被削弱。這
道命令重申第13899號行政命令，並在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人民發動恐怖
攻擊後，指示採取額外措施推進其政策。這次襲擊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反猶太主義歧
視、破壞和針對我們公民的暴力，尤其在學校和校園中。猶太學生面臨持續不斷的歧
視、被拒絕進入校園公共區域和設施（包括圖書館和教室）、恐嚇、騷擾，以及人身威
脅和攻擊。眾議院教育與勞工委員會、能源和商業委員會、司法委員會、監督與問責
委員會、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以及歲入委員會的聯合報告稱，聯邦政府在打擊反猶太
主義和保護猶太學生方面的失敗是“令人震驚的”。這種失敗是不可接受的，必須從今
天起結束。

第2節：政策。 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堅決打擊反猶太主義，充分利用一切可用和適當的
法律手段，起訴、驅逐或以其他方式追究非法反猶太主義騷擾和暴力行為的責任人。

第3節：打擊校園反猶太主義的額外措施。 (a) 自本命令發布之日起60天內，各行政
部門或機構的負責人應向總統提交報告，通過總統國內政策助理轉交，列出該機構管
轄範圍內的所有民事和刑事權力或行動，除了已根據第13899號行政命令實施的措施
外，還包括可以用來遏制或打擊反猶太主義的其他措施，以及截至報告日期，涉及高
等教育機構、指控自2023年10月7日後校園內發生的反猶太主義民權侵害的所有待決
行政投訴的清單和分析。

(b) 檢察總長提交的報告應額外包括涉及高等教育機構、指控自2023年10月7日後
校園內發生的反猶太主義民權侵害的所有法院案件的清單和分析，並說明檢察總長是
否計劃或已經對此類案件採取了任何行動，包括提交利益聲明或介入。



(c) 鼓勵檢察總長根據《美國法典》第18編第241條等民權執法權力，打擊反猶太
主義。

(d) 教育部部長提交的報告應額外包括教育部民權辦公室中，自2023年10月7日後
待決或已解決的、涉及反猶太主義的所有《第六章》投訴和行政行動（包括K-12教育
階段）的清單和分析。

(e) 除了本節中一般要求的識別遏制或打擊反猶太主義的權力外，國務卿、教育部
部長和國土安全部部長應互相協商，在其報告中提出建議，説明高等教育機構了解
《美國法典》第8編第1182條(a)(3)所列的入境禁止理由，以便這些機構可以監控並舉
報符合這些理由的外國學生和教職員工的活動，並確保這些報告依法導致調查，必要
時採取行動將相關外國人驅逐出境。

第4節：一般條款。 (a) 本命令不得解釋為減損或以其他方式影響： (i) 法律授予各行
政部門或機構或其負責人的權力；或 (ii) 行政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在預算、行政或
立法提案方面的職能。 (b) 本命令的執行應符合適用法律，並以可用的撥款為限。 (c) 

本命令無意且不應被解釋為賦予任何個人或實體在法律或衡平法下對美國、其各部
門、機構或單位、其官員、僱員或代理人或其他人可執行的任何權利或利益。


